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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武汉广播电视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

别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8 月 24 日公司与武汉广播电视台（以下简

称“武汉市台”）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及《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经综合考

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因素，并顺利推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工作，公司经审慎分析并与相关方进行沟

通，依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有效期延长授权，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与武汉市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

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 

本次《解除协议》签订后，武汉市台与公司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签署的相关承诺函一并解除，解除的承诺函包括《武汉广播电

视台关于履行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义务及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函》、武汉广播电视台与武汉有线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关于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承诺函》、

《武汉广播电视台关于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发行 A 股股票股份锁定期承诺函》。 



武汉广播电视台及其一致行动人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蒋

红瑶、李湘滨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武汉广播电视台 

开办资金：67,871.3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10072827336X8 

住所：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677 号 

经营范围：承担广播电视新闻宣传工作。编排和审核新闻宣传采

编播节目内容，管理频道频率资源,管控播出前端。管理广播电视经

营业务,管理台属国有资产和企业，管理武汉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等工作。 

关联方武汉广播电视台 2021 年总资产 188,460.22 万元，净资产

71,066.42 万元，营业收入 26,797.21 万元，净利润 411.65 万元。

经核查，武汉广播电视台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7215672 

乙方：武汉广播电视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10072827336X8 

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拟就解除股份认购协议事宜达成如下

协议条款，以资共同信守。 

1、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一致同意解除《股份认购协议》及《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不对双方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2、本解除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或《股

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订所出具的其他声

明及承诺文件（如有）将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甲乙双方不再继续

履行该等声明及承诺文件。 

3、《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双

方的权利义务终止，但其中有关保密的条款继续有效，双方仍需遵照

执行。 

4、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本解除协议的签署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

示，双方签署本解除协议均取得了各方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和授权，

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5、《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解除后，

双方将配合办理相关审批、信息披露等事宜。 

6、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均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

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基于监管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考虑，公司与武汉市台

签订《解除协议》并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是公司综合考虑未来

发展规划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与该关联方累积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武汉广播电视台及其他关联

人（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积发生

关联交易（日常）金额为 361.21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经审阅拟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与武汉广播电视台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等议案以及相关文件、资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的有关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不会形成同业竞争，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提

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进行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

议的形式、内容与签订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经审阅，同意《关于公司与武汉广播电视台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3、《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